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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
 

平政办发〔2017〕134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平利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
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现将《平利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 年 9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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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 

 

为认真做好我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工作，加快

推进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，提高医疗保险服务水平，方便参

保人员就医结算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以及省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关精

神，坚持积极稳妥、安全第一的原则，以方便参保居民和提高医

疗保险服务水平为出发点，按照市级统筹的要求，统一规划、完

善流程、规范管理、持卡就医、实时结算，为广大参保人员提供

优质、高效、便捷的服务。 

    二、建设目标 

按照市人社局统一安排，我县从 2017 年 8 月开始启动城镇

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工作，完成全县定点医疗机构结算软

件的安装调试，为参保人员制作并发放社会保障卡，2018 年 1

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统一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，实现参保

人员在省内以及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。 

三、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前期准备（2017 年 8 月—2017 年 11 月） 

1、制定下发实施方案。 

2、数据采集。 

①各镇社保站及社区居委会结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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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缴费，收集参保人员相关信息资料。 

②县社保中心对各镇上报的资料进行初审、登记，将相关信

息移交市人社局信息中心进行审核，并申请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及

时制作社会保障卡。 

3、县社保中心负责统筹做好网络连接、系统接口开发、软

件安装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安装调试（2017 年 12 月） 

1、设备安装。各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药店结算软件和读卡

器的安装调试。 

2、系统调试。县社保中心要明确专人负责系统调试工作，

确保数据的准确性、系统参数的合理性，对于系统运行过程中出

现的各类问题，及时协调解决。 

3、居民社会保障卡的发放。及时将市人社局信息中心统一

制作的社会保障卡发放给参保人员。 

（三）上线运行（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） 

在完成系统测试确认和各项准备工作后， 2018年 1 月 1 日

系统正式启动运行。县社保中心认真收集汇总用户意见和建议，

并及时提交市社保中心，对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完善。 

四、责任分工 

（一）各镇政府 

各镇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镇社保站及社区居委结

合居民医保集中申报缴费，明确专人按照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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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系统数据采集格式要求，做好辖区内参保人员相关信息采集、

录入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县人社局 

负责组织协调、指导和督促各相关单位做好居民信息系统建

设工作。 

（三）县卫计局 

负责组织协调县医院、县中医院和各镇卫生院做好系统接口

开发工作，实现县内公立医院全覆盖。 

（四）县社保中心 

负责对各镇社保站及社区居委会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；及时

将相关资料上报市人社局信息中心，申请制作社会保障卡；负责

系统的安装调试；做好系统运行期间出现的各类问题的收集汇

总，并及时协调解决；负责对各镇社保站、社区居委会及定点医

疗机构系统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。 

（五）县电信公司 

负责做好网络连接相关事宜，确保网络畅通。 

（六）县医院、县中医院 

负责做好系统接口开发工作；负责药品目录的匹配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建设是国家和

省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，是实现参保人员省

内及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的有效措施，关系到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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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员的切身利益，各镇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为

确保工作顺利推进，成立平利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设

工作领导小组，县人社局局长陈熙任组长，各镇及相关单位负责

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县社保经办中心主任刘以松同

志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居民医保系统建设日常工作，确保我县系

统建设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动员。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建设是一项民心工

程，各镇社保站、社区居委会及相关单位要积极向参保人员做好

宣传动员和解释工作，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。 

（三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城镇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建设涉及面广、

专业性强、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镇及有关单位要制定工作措施，

细化责任分工，明确专门领导牵头，专人负责搞好此项工作。在

推进信息系统建设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要及时向

县社保中心反映，共同做好我县城镇居民医保信息系统建设工

作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县委各工作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纪委办，县人武部， 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中省市驻平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14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